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認證審查認證審查認證審查認證審查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及及及及民間民間民間民間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委員遴選委員遴選委員遴選委員遴選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遴選具有環境教育相關學術專

長及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擔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境教育認證審查小組委員（以下簡稱認證小組委員），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署為辦理上述認證小組委員之遴選，得成立遴選小組，由副署長 1

人為召集人，並由相關專家學者 7 人及機關代表 7 人組成；機關代表

如下： 

（一）教育部。 

（二）內政部。 

（三）經濟部。 

（四）文化部。 

（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六）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三、認證小組委員須具備環境教育或認證相關學術專長及實務經驗，並符

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內大專院校環境教育或認證相關專長領域副教授（含）

以上。 

（二）曾任學術研究機構環境教育或認證相關專長領域副研究員（含）

以上。 

（三）曾任民間團體環境教育或認證相關專長領域，滿 6 年（含）以

上且表現優異者。 

（四）長期擔任環境教育志工卓有績效，並獲中央機關獎勵者。 

（五）曾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或教師，且環境教育表現優異並獲

中央機關獎勵者。 

前項各類資格均須檢附相關著作、資歷、績優或獲獎等證明文件 1 份，

著作部分影印封面即可。 

四、認證小組委員之專長領域屬性分類如下： 



（一）自然保育。 

（二）公害防治。 

（三）環境資源管理。 

（四）氣候變遷。 

（五）災害防救。 

（六）社區參與。 

（七）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八）文化保存。 

（九）財務及經營管理。 

（十）法律。 

上述各專長領域委員之人數應力求均衡，以每一項專長遴選出至多 6

位，計 60 位列入候選名單，由本署署長從候選名單中勾選 17 位認

證小組委員。另每一專長領域勾選 3 位候補委員，該類專長領域委

員出缺時則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 

五、遴選小組應公開接受各界推薦，推薦表如附件。公開接受推薦人選應

於規定期限內送件，逾期者不予受理，資格不符或資料不齊，經限期

補正逾期仍未補正者，亦不予受理。 

六、遴選小組應就所推薦之人選辦理遴選，其中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列入候選認證小組委員名單。 

七、遴選小組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始得決議；除機關代表外，遴選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八、遴選小組委員不得同時列入被推薦人選。 

九、遴選小組於完成遴選後即解散。 

十、遴選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但署外人員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審查費。 


